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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環文咸西街一幢樓宇（永順大廈）早前發現其經屋宇署批

出圖則建造的合法窗戶竟遭鄰近正在興建的酒店項目所遮掩，將需

要封閉，以至不能開啟作照明及通風之用，影響單位的採光及空氣

流通，有關報導見附件一。 

  本港舊樓及相鄰大廈繁多，舊樓重建項目往往向高空發展，

故類似情況時會出現，政府如何保障舊樓業主合理權益得到維護，

例如合法建造的窗戶不會被遮蔽，以及在批出建造圖則之前有合理

的諮詢工作？ 

因此，本人希望  房屋事務委員會及發展事務委員會可盡快

安排會議，就上述事宜進行討論，並要求政府提供以下資料供委員

討論。謝謝作出相關安排。 

 

1. 屋宇署批出永順大廈建造窗戶的詳情。 

2. 屋宇署批出永順大廈隔鄰興建酒店的詳情，以及批出前有否根

據《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123F 章）的條款，要求任何新

建的建築物或建築物上的固定附着的建造，不得使其造成任何

滋擾？當屋宇署發現有關建築物的建造會遮蔽隔鄰窗戶，甚至

儼如封閉其窗戶時，有否了解是否違反這規例？ 

3. 政府就商業、住宅及商住建築物的照明及通風規定為何？ 

4. 就地界緊接相連的地盤，屋宇署在批出新建樓宇的建築圖則

時，如何保障隔鄰樓宇現有設施（如窗戶）的使用得到合理維

護？會否有諮詢隔鄰住戶意見的程序？屋宇署會否要求新建樓

宇與現有隔鄰樓宇保持一定距離，以保障現有窗戶可供開啟之

用？屋宇署在甚麼情況下，才不會作出有關要求而容許新建樓

宇遮蔽隔鄰樓宇的窗戶？ 

5. 就地界緊接相連的地盤，屋宇署在批出新建樓宇的建築圖則

時，是否需要考慮新建樓宇會否影響毗鄰建築物的耐火防護功

能，會否使其不符合屋宇署頒佈的＜建築物耐火結構守則＞？

就上述「永順大廈」個案，新建樓宇會否令毗鄰永順大廈不符

合屋宇署頒佈的＜建築物耐火結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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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港現時有多少個類似「永順大廈情況」的個案，即地界緊接

相連，而屋宇署批出圖則容許新興建樓宇遮蔽現有樓宇的窗

戶，使其儼如封閉？ 

 

 

 

 

                

立法會議員甘乃威 

2011 年 1 月 25 日 



 

附件一 

 

明報 | (發行量/接觸人次: 95,578) | 2011-01-21      A05| 港聞     字數: 1007 words 
毗鄰建酒店 舊樓瀕封窗  甘乃威：屋宇署批出圖則有問題  
~~~~~~~~~~~~~~~~~~~~~~~~~~~~~~~~~~~~~~~~~~~~~~~~~~~~~~~~~~  
【明報專訊】上環一座正在興建的酒店項目，與毗鄰屹立 40 年的大廈近乎「零距離」，

舊廈 7 樓及以上樓層的大廳及浴室的窗戶即將遭永久封閉，不見天日，近 900 呎單位日

後僅餘兩個房間內的窗戶通風透光。立法會議員甘乃威批評批出酒店圖則的屋宇署有問

題，業主更要求發展商停工磋商。 
 
旁 3 層高唐樓改 33 層高樓屋宇署發言人表示，會派員到現場調查，如發現有違規情况

會採取行動。遭殃的 14 層高商住式舊廈名為永順大廈，40 年前在上環文咸西街落成入

伙， 一梯三伙，其中 B 室 6 樓及以下大廳不設窗戶，7 樓及以上的大廳、廁所窗戶則

朝向相連的 3 層高唐樓「領空」，一直相安無事。唐樓年前與鄰近舊樓遭併購後拆卸重建，

將建成樓高 33 層、擁有 550 房間的上環宜必思酒店，而有關項目環境局長邱騰華胞弟

邱騰達有份參與。 
 
承建商勸喻重置冷氣水管 
 
永順 7 樓 B 室及以上的 8 名業主上月初接獲承建商寶華建築發出的信件，指酒店其中

一邊的外牆將貼近永順的外牆，勸喻他們移除窗戶外的冷氣機與污水管，寶華將負責重

置費用。 
 
酒店至近日已火速建至約 7 層樓高度，其中 7 樓 B 單位一邊窗戶已遭「淹沒」，居於 8 樓
的業主發現近兩個月來，酒店工程傾倒的石屎已貼近窗戶下方的冷氣機位，大廳、浴室

僅有的窗戶亦遭布幕遮蔽。 
 
記者昨實地觀察，雖然窗戶尚可微微打開，惟兩廈外牆間距僅餘一隻手指粗度，更可與

正在酒店地盤忙碌的工人四目交投，近 900 呎單位日後僅餘兩個房間內的窗戶通風透光。 
 
租戶：通知非協商不公平 
 
租住於 12 樓 12 個年頭的林太憂慮「整個大廳、廁所也無光無氣透，業主是 70 多歲的

老人家，她也覺得很煩」。縱然承建商已發信提出「建議」，惟她深感「好唔公平， 根本

唔係協商而是通知，唔拆的話佢哋咁大，上到法庭我哋可以做啲乜……」 
 
9 樓業主池先生亦不滿對方毫不尊重， 「根本沒協商餘地」，他自言自上一伙租戶於去

年 8 月遷出後便一直將單位空置，免得日後與新租戶起爭拗，亦憂慮工程完成後縱使能

成功租出單位，租金亦會下跌。 



 
承建商寶華建築發言人表示，上月已發信通知每戶業主，承諾負責窗戶外冷氣機與污水

管的重置工程費用，目前已獲部分業主同意，會繼續與其餘業主洽商。 
 
甘乃威促屋署澄清建築條例 
 
協助業主的民主黨立法會議員甘乃威稱，至今接獲 4 戶業主求助，他向屋宇署了解過後

確認單位窗戶是按合法圖則建造，惟大廳及廁所的窗戶在法律上為非必要的採光位置。

甘乃威關注署方向酒店發展商批出圖則，勢必影響永順單位的採光及消防路徑，促請署

方盡快澄清相關建築物條例， 業主亦要求發展商停工磋商。 
 

 




